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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合世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08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4.21 億元，較 107 年度減少 1.97 億元，其中電子

血壓計營業額 3.43 億元，佔整體營收 81%，耳溫槍、血糖儀及藥物微霧化器等產品營收淨額

為 0.78 億元，佔整體營收 19%。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08 年度未公開財測，故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 

項 目 107 年度 108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41.20 53.36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282.67 218.79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47.83 117.22 

速動比率(%) 94.25 78.35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6.32) (12.55) 

權益報酬率(%) (10.34) (24.80) 

純益率(%) (6.23) (18.15) 

基本每股盈餘(元) (0.81) (1.61)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 108 年度申請成功之專利權件數共計 9 件，累計已取得專利權且持續有效之件數

計 33 件，並有 5件專利案件申請中。

二、本公司 109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在 109 年將持續加強產品的多元性，開發不同屬性的客群，透過與不同通路商合

作，以自有品牌樂活氏積極拓展大陸市場，增加心房顫動血壓計、電子血壓計、額溫槍及藥

物微霧化器等產品的銷售比重，預計將可以提高整體大陸市場營業規模。另外本公司推出的

心房顫動血壓計，已於 109 年 3 月取得台灣新醫療器材許可證，將可以帶動產品銷售動能。

本公司已成立越南子公司合世醫療(越南)責任有限公司，預計於 109 年開始投入生產，將降

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銷售的競爭力，亦持續進行生產流程之優化，提升生產效率，期能擴

大產品銷售數量，帶動公司營運成長。 

(二)預期銷售數量：本公司未公開財測，故不適用預期銷售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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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除積極參加歐美國家舉辦的國際性大型醫療器材展外，對於人口數量龐大的新與市場所舉

辦的區域性醫材展也不缺席，期能增加與新興國家經銷商的合作機會。

2.增加產品多元性，針對居家照護市場開發具備不同功能的醫材產品，提高產品廣度，滿足

客戶一站次購足之需求。

3.研發量測時間更短或體積更輕薄之產品，提高消費者使用時的舒適感及便利感。

三、本公司未來發展策略： 

在電子血壓計方面，除持續開發新功能、高附加價值之機型外，也將朝向產品輕量化、

薄型化方面努力；在新產品方面，持續投入研發人力，開發新產品，分散營運風險之策略不

變；此外，遠距醫療照護產業，也是公司全力發展的方向。 

四、本公司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本公司受到外部競爭環境的影響，主要仍是來自中國大陸廠商不合理的價格競爭，本公

司面對此情勢，將致力推動成本優勢，加強品質提昇，期能開拓更多業務成長。加上近來環

保意識擡頭，本公司面對法規的演變，將積極致力於效率再提昇、資源循環再利用，以健全

管理環境，降低生產對環境之影響。 

負責人：楊國和 經理人：楊國和 主辦會計：李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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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108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與虧損撥補

之議案，其中 108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周筱姿、支

秉鈞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上述表冊經本監察人等查核完竣，認為

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繕具報告，敬請鑒核。 

此致 

  本公司 109 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楊國碩 

監察人 ：李芸萱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3 月 2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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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合
世
生
醫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股
東
會
議
事
規
則
」
修
訂
前
後
條
文
對
照
表
 

1
0
9
.
0
6
.
2
2
修
訂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三
條
：（

股
東
會
召
集
及
開
會
通
知
）
 

第
一
、
二
、
三
項
略
。
 

選
任
或
解
任
董
事
、
監
察
人
、
變
更
章
程
、
減
資
、
申
請
停

止
公
開
發
行
、
董
事
競
業

許
可
、
盈
餘
轉
增
資
、
公

積
轉
增
、

公
司
解
散
、
合
併
、
分
割
或
公
司
法
第
一
百
八
十
五
第
一
項

各
款
之
事
項
應
在
召
集
事
由
中
列
舉
並
說
明
其
主
要
內
容
 

，
不
得
以
臨
時
動
議
提
出
；
其
主
要
內
容
得
置
於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或
公
司
指
定
之
網
站
，
並
應
將
其
網
址
載
明

於
通

知
。

股
東
會
召
集
事
由
已
載
明
全
面
改
選
董
事
、
監
察
人
，
並
載

明
就
任
日
期
，
該
次
股
東
會
改
選
完
成
後
，
同
次
會
議
不
得

再
以
臨
時
動
議
或
其
他
方
式
變
更
其
就
任
日
期
。
 

第
三
條
：（

股
東
會
召
集
及
開
會
通
知
）
 

第
一
、
二
、
三
項
略
。
 

改
選
董
事
、
監
察
人
、
變

更
章
程
、
公
司
解
散
、
合

併
、
分

割
或
公
司
法
第
一
百
八
十
五
第
一
項
各
款
、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之
一
、
第
四
十

三
條
之
六
之
事
項
應
在
召
集
事
由

中
列
舉
，
不
得
以
臨
時
動
議
提
出
。
 

配
合
公
司
法
第
一
百
七
十
二
條
第
五

項
修
正
第
四
項
。
 

第
十
條
：（

議
案
討
論
）
 

股
東
會
如
由
董
事
會
召
集
者
，
其
議
程
由
董
事
會

訂
定

之
，

相
關

議
案

(
包

括
臨

時
動

議
及

原
議

案
修

正
)
均

應
採

逐
案

票
決
，
會
議
應
依
排
定
之
議
程
進
行
，
非
經
股
東
會
決
議
不

得
變
更
之
。
 

第
二
、
三
項
略
。
 

主
席
對
於
議
案
及
股
東
所
提
之
修
正
案
或
臨
時
動
議
，
應
給

予
充

分
說

明
及

討
論

之
會

，
認

為
已

達
可

付
表

決
之

程
度

時
，
得
宣
布
停
止
討
論
，
提
付
表
決
，
並
安
排
適
足
之
投
票

時
間
。
 

第
十
條
：（

議
案
討
論
）
 

股
東
會
如
由
董
事
會
召
集
者
，
其

議
程

由
董

事
會

訂
定

之
，

會
議

應
依

排
定

之
議

程
進

行
，

非
經

股
東

會
決

議
不
得
變
更
之
。
 

第
二
、
三
項
略
。
 

主
席
對
於
議
案
及
股
東
所
提
之
修
正
案
或
臨
時
動
議
，
應
給

予
充

分
說

明
及

討
論

之
會

，
認

為
已

達
可

付
表

決
之

程
度

時
，
得
宣
布
停
止
討
論
，
提
付
表
決
。
 

1
.
配

合
1
0
7
年

起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全

面
採

行
電

子
投

票
，

並
落

實
逐

案
票

決
精
神
，
修
正
第
一
項
。
 

2
.
為

免
股

東
會

召
集

權
人

過
度

限
縮

股
東

投
票

時
間

，
致

股
東

因
來

不
及

投
票

而
影

響
股

東
行

使
投

票
權

利
，

修
正
第
四
項
。
 

第
十
三
條
：（

議
案
表
決
、
監
票
及
計
票
方
式
）
 

第
十
三
條
：（

議
案
表
決
、
監
票
及
計
票
方
式
）
 

配
合

1
0
7
年

起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全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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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東
每
股
有
一
表
決
權
；
但
受
限
制
或
無
表
決
權
者
，
不
在

此
限
。
 

本
公
司
召
開
股
東
會
時
，
應
採
行
以
電
子
方
式
並
得
採
行
以

書
面
方
式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
有
關
行
使
方
式
悉
依
公

司
法
或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辦
理
。
 

以
下
略
。
 

股
東
每
股
有
一
表
決
權
；
但
受
限
制
或
無
表
決
權
者
，
不
在

此
限
。
 

本
公
司
召
開
股
東
會
時
，
得
採
行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
有
關
行
使
方

式
悉
依
公
司
法
或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辦
理
。
 

以
下
略
。
 

採
行
電
子
投
票
，
修
正
第
二
項
。
 

第
十
五
條
：（

會
議
紀
錄
及
簽
署
事
項
）
 

第
一
、
二
項
略
。
 

議
事
錄
應
確
實
依
會
議
之
年
、
月
、
日
、
場
所
、
主
席
姓
名
、

決
議
方
法
、
議
事
經
過
之
要
領
及
表
決
結
果
（
包
含
統
計
之

權
數
）
記
載
之
，
有
選
舉
董
事
、
監
察
人
時
，
應
揭
露
每
位

候
選

人
之

得
票

權
數

。
在

本
公

司
存

續
期

間
，

應
永

久
保

存
。
 

前
項
決
議
方
法
，
係
經
主
席
徵
詢
股
東
意
見
，
股
東
對
議
案

無
異
議
者
，
應
記
載
「
經
主
席
徵
詢
全
體
出
席
股
東
無
異
議

通
過
」
；
惟
股

東
對

議
案

有
異
議

時
，
應

載
明

採
票

決
方
式

及
通
過
表
決
權
數
與
權
數
比
例
。
 

第
十
五
條
：（

會
議
紀
錄
及
簽
署
事
項
）
 

第
一
、
二
項
略
。
 

議
事
錄
應
確
實
依
會
議
之
年
、
月
、
日
、
場
所
、
主
席

姓
名
、

決
議
方
法
、
議
事
經
過
之
要
領
及
其
結
果
記
載
之
，
在
本
公

司
存
續
期
間
，
應
永
久
保
存
。
 

前
項
決
議
方
法
，
係
經
主
席
徵
詢
股
東
意
見
，
股
東
對
議
案

無
異
議
者
，
應
記
載
「
經

主
席
徵
詢
全
體
出
席
股
東
無
異
議

通
過

」
；

惟
股

東
對

議
案

有
異

議
時

，
應

載
明

採
票

決
方

式
及
通
過
表
決
權
數
與
權
數
比
例
。
 

為
落
實
逐
案
投
票
精
神
，
文
字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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